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輸入中藥材具結先行放行通知書

貴公司（  公司名稱  ）於○○年○月○日自 產地 進口 產品品項或名稱  產品（數量 產品數量）(申請書號碼:IFBxxxxxxxxxx)，茲符合輸入藥物邊境抽查檢驗辦法第十八條規定，同意具結先行放行至○○縣○○市○○路○○號，貴公司應負保管責任。如切結之存置地點與實際之存置地點不符或核發輸入許可通知前擅自啟用者，查驗機關自發現日起算180日內得暫停受理先行之申請。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